
國立臺灣大學教師繳交及更正成績辦法 

92.6.9 本校91 學年度第2 學期第2 次教務會議延會通過 

96.3.23 本校95 學年度第2 學期第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0.13 本校97 學年度第1 學期第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0.15 本校99 學年度第1 學期第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6.10 本校99 學年度第2 學期第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1.06 本校100 學年度第1 學期第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10.12 本校101 學年度第1 學期第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6.7 本校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1.8 本校 104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3.17 本校 105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處理教師繳交及更正成績事宜，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成績，為學業成績，包含各科目學期成績、補考後之學期

成績及暑期成績，但不包含碩、博士論文成績。 

前項所稱補考，指學生依本校學生請假辦法規定，向學務處申請期末

考試請假經核准後所舉行之補考。 

第三條 學期成績及暑期班成績，係依據日常考查、平時考試、期中考試、期

末考試，或其他方式等加以評定。補考後之學期成績計算方式者，亦

同。但其係以補考成績代替期末考試成績。

前項各項目評定成績佔學期成績之比例，由授課教師自行決定，但應

明列於課程大綱中，俾便學生瞭解。 

各種考試、作業、報告有曠考或缺交者，僅曠考或缺交部分之成績以

零分計算。 

第四條   有關學生成績評量方式，依本校學生成績評量辦法規定辦理。 

性質特殊之科目，得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採「通過」、「不通過」方式

考評。

期末考試因公、病、生產、配偶或二親等內親屬喪故而請假補考者，

其補考成績以授課教師評定之實際成績計算。因事假補考且成績及格

者，學士班學生概以C-計算，碩、博士班學生概以B-計算。

第五條   授課教師應使用網路登分系統登分，登分完畢並確認後即完成成績繳

交，授課教師得將成績繳交結果存檔或列印存查，日後若對成績有疑

義時，應依相關規定辦理更正。 

第六條   教師於繳交成績期限前，若有部分學生成績無法確定，應將該生成績

欄註記為「待補送」，與其餘已確定之成績一併使用網路登分系統繳

交，俟其成績確定時，應再次使用網路登分系統登分暨繳交成績。但

繳交期限仍應依本辦法第七條規定辦理。 

第七條   各項成績應於下列期限內送交教務處： 

一、學期成績：

本校行事曆「期末考試完畢」之翌日起十日內。但授課教師要求

研究生須以較長時間撰寫研究報告者，應於學期上課結束日之前

填妥「延期繳交成績申請表」，經開課單位主管簽章同意後，通



知教務處。其繳交期限第一學期為本校行事曆次學期「上課開始」

之十日前；第二學期為七月三十一日前。

二、補考後之學期成績：

本校行事曆「補考結束」之翌日起三日內。 

三、暑期成績：

各課程期末考試結束之翌日起三日內。

繳交截止日期如遇假日者，順延一天。

第八條   為避免影響學生就業、升學、申請獎學金、轉系、輔系、雙主修等各

項權益，未依本辦法規定之期限繳交成績者，應由教務處通知授課教

師，並副知開課單位主管協助催繳。其情況嚴重者，提行政會議報告。 

第九條 學期課程應至寒、暑假期間始得完成課程或實習，致無法依本辦法第

七條規定期限繳交成績者，應於學期上課結束日之前由授課教師填妥

「延期繳交成績申請表」，經開課單位主管簽章同意後，通知教務處

該課程之實際結束日期及補交成績日期。

第十條   補交成績之期限為次學期本校行事曆「上課開始」日前；逾期仍未補

交成績者，該科即以X等第登錄結算，並進行畢業排名、學士班學生成

績優良排名、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報考碩士班甄試用排名，及學士班公

告退學名單等作業。

第十一條 成績繳交後不得更改。但如有因屬教師之失誤致有錯誤者，視錯誤情

況之不同，分別依下列程序辦理： 

一、若係原本應有成績而誤填為零分或缺考、輸入錯誤、或出於明顯

之計算錯誤，且提出試卷、成績登記原始憑證等相關資料正本加

以證明者，得填妥「成績更正申請書」，經開課單位主管、教務

處同意後更正。 

二、其他情況，教師應檢附相關試卷、成績登記原始憑證等資料，填

妥「成績更正申請書」，送交開課單位主管，由主管召開系(所、

學程、室)務會議或課程委員會討論通過，送交教務處經教務長核

定後，成績始得更正。 

第十二條 成績更正案至遲應於次學期本校行事曆「上課開始」日期起一週內完

成更正程序。成績更正案之程序全部完成時，若已超過排名作業時間

者，不得再重新排名，以免損及其他學生權益。 

第十三條 為避免學生對於學期成績有疑義時，因無法聯絡授課教師以致錯過成

績更正之期限，授課教師應於學期結束之前，告知學生聯絡方式。 

第十四條 教師若將試卷、作業、報告等交還學生，應於課堂提醒學生妥為保存，

以備查考。

未檢附與計算成績有關之各種試卷、作業、報告及成績登記原始憑證

等資料者，其成績不得更正。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行。 


